

[bookmark: _GoBack]吉林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和《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道路运输价格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激发道路运输市场活力，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参与道路运输活动以及所发生的价格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道路旅客运输
第3条 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市场竞争情况实行政府指导价（最高上限价格）和市场调节价两种定价方式。
（一）除农村客运外，由三家及以上经营者共同经营的客运班线、与高铁平行线路等竞争充分的班车客运实行市场调节价；跨省道路客运班线终到站所在地省（市、区）已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线路实行市场调节价；定制客运服务（含预约响应式的农村客运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非定线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实行市场调节价。
[bookmark: OLE_LINK2]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道路客运班线目录，由当地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向社会公布。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二）同一方向上运输方式单一且同业竞争不充分的班车客运，以及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按照固定线路运行或者实行区域经营的农村客运，实行政府指导价（上浮不超过道路班车客运基准价格的30%，下浮不限）管理。
定线旅游客运、加班车客运的价格按照道路班车客运的价格规定执行。
道路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后的票价参照道路班车客运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机制，合理确定票价，鼓励在原道路班车客运的基础上降低票价，让利于民。
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实施政府指导价（含参照实施）客运线路价格的监测和指导，防止客运经营者无序调整价格。
第4条 道路客运经营者应实行明码标价，公示服务项目及价格，并保持价格基本稳定。
第5条 班车客运经营者调整票价时，应在执行新的票价7日前在汽车客运站、售票渠道等向社会公布；班车客运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还应在客票（含电子客票）标注或者通过售票渠道公示上限票价。
第6条 汽车客运站提供的车辆基本站务服务和旅客基本站务服务收取的客运代理费、旅客站务费和退票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7条 汽车客运站为承运人组织客流、售票、检票、发车等业务的，可收取客运代理费。计收客运代理费时应扣除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资金、车辆通行费、旅客站务费、燃油附加费及原客货附加费等相关费用。
客运代理费=[票价-（旅客意外伤害保障金+通行费+旅客站务费+燃油附加费+其他法定收费+0.0147×里程）]×客运代理费收取比例
其中：一级站和达到一级站服务设施、服务标准的二级站客运代理费收取比例不超过10%；二级站客运代理费收取比例不超过8%；三级及以下级别的客运站客运代理费收取比例不超过6%。
第8条 对不宜按第七条中的收费标准收取客运代理费的客运班线，可由站、运双方协商定额收取。
第9条 汽车客运站为公交化改造线路提供停车、组织客流、候车、安检、充换电、检车等服务的，可在站、运双方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定额收取一定费用。
第10条 客运站具备站级标准规定的设施、设备，为旅客提供候车、休息、安保、安全检查、信息等基本服务的，可按每人次在客票内向旅客收取旅客站务费,一、二级客运站每票收取最高不超过2元;三级客运站每票收取最高不超过1元。
第11条 汽车客运站办理客票退票时可向旅客收取退票费。汽车客运站或承运人责任造成的延误发车或脱班，旅客要求退票时，客运站应予以办理，并免收退票费。提前72小时退票的，免收退票费;当次客运班车开车时间2小时前办理退票，按票面金额的10%计收，不足0.5元按0.5元计算;当次客运班车开车前2小时以内办理退票，按票面金额的20%计收，不足1元按1元计算;开车后不办理退票。
因极端恶劣天气导致不具备安全发车条件，取消发车计划的，应办理退票，并免收退票费。
第12条 鼓励汽车客运站、班车客运经营者向旅客免费提供改签服务。
第13条 汽车客运站提供的可由承运人、旅客自主选择的其他服务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应在汽车客运站内公示。
第14条 汽车客运站不得在销售客票时违背乘客意愿强制搭售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15条 班车客运经营者和汽车客运站应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伤残军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伤残人民警察、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件的残疾消防救援人员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具体按照所乘班次执行票价的50%计算。
第16条 除9座及以下客车外，符合条件的儿童享受免费乘车或者客票半价优待。
具体条件为:每一成人旅客携带的1名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车，需单独占用座位或者超过1名时超过的人数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并提供座位; 6-14周岁（含14周岁）或者身高为1.2-1.5米（含1.5米）的儿童乘车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并提供座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放宽优惠政策。
证明儿童年龄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本、居民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
第17条 在客车满载情况下免费乘车儿童数量不得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10％（舍去小数位取整）。
第18条 公交化改造线路的乘车优惠政策参照班车客运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城市公交
第19条 城市公交实行政府定价。各地要按照“社会可承受、企业可承载、财政可承担”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成本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城市公交票价。
第20条 鼓励根据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运输距离以及换乘方式等因素，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票价体系，灵活提供多种票制、票价。
第21条 制定或调整城市公交票价，应当进行价格听证，提高票价制定和调整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第22条 鼓励各地提供定制公交服务，定制公交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四章 出租车和网约车
第23条 各城市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管理。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出租汽车运营成本、居民和驾驶员收入水平、交通状况、服务质量、居民出行需求、网约车运价等因素，按照规定程序，科学定位，合理确定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水平和结构。
第24条 各城市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出租汽车运价动态监测分析机制和运价调整机制，健全定价规则，完善运价与能源价格联动办法，对运价调整机制进行听证，达到启动条件时及时实施运价调整并向社会公告。
第25条 对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可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26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主动公开定价机制和加价机制，通过公司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等方式公布运价结构、计价加价规则，保持加价标准合理且相对稳定，保障结算账单清晰、规范、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价格管理
第27条 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道路运输价格和汽车客运站收费，要依法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定价机关制定或者调整价格，应依法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或者成本调查，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
第28条 春运和节假日期间，班车客运票价不得在正常的政府指导价规定范围或者政府定价水平以外实行特殊的加价政策。
第29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制定或者调整价格、网约车平台公司调整定价机制或者动态加价机制，应在执行新票价的7日前向社会公布。
第30条 各地价格、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道路运输价格监测分析预警机制，密切跟踪分析本地区道路运输价格总体水平和重要领域价格走势，着重加强春运、节假日等重点时段价格监测，完善价格异常波动应对预案，及时提出调控建议，保持价格水平处于合理区间。
第31条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查处汽车客运站、道路运输经营者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32条 国防战备、抢险救灾、紧急运输等政府指令性旅客运输价格执行道路班车客运基准运价。
第33条 道路货物运输继续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34条 本办法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35条 本办法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吉交联发〔2020〕53号）同时废止。

附表
吉林省道路班车客运基准价格表
	
客车等级
	
计算单位
	基准运价

	
	
	平原
	山区

	普通客车
	


元/人公里
	0.0874
	0.0997

	中级客车
	
	0.1044
	0.1207

	高一级客车
	
	0.1447

	高二级客车
	
	0.1847

	高三级客车
	
	0.2247


注：山区基准运价是指公里路面坡度（纵）在5%以上，山峦丘陵路段占整条营运线路里程的70%以上的客运线路的运价；山区线路由各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核定。
营运线路里程按照交通运输部核定颁发的《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确定。《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中未标明的，由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实际里程核定。城市市区里程按照实际里程计算。
道路班车客运车辆通过收费公路、渡口、桥梁、隧道所发生的通行费用，按通过收费站的客车单程收费额除以36（即按客车平均45个座位的80%）计算，并计入票价。
客运班车票价=道路班车客运基准运价×（1+旅客身体伤害赔偿责任保障金率）×旅客计费里程（营运线路公路里程+城市市区里程）+旅客站务费+车辆通行费+燃油附加费+其他法定收费。
因自然灾害、修路等原因车辆绕道或改道行驶的，应当按照分级管理权限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票价的计费里程按改道或绕道的实际里程计算。
燃油附加费是指建立道路班车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用于补偿成品油价格上涨造成道路客运成本增支的费用。以2005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成品油价格（即0号柴油4475元/吨、90号高标准清洁汽油5160元/吨）为基础，当市场零售成品油价格每吨上涨100元（即柴油每升增加0.084元、汽油每升增加0.075元），道路班车客运燃油附加费相应增加0.0009元/人千米；成品油价格每吨减少100元时，燃油附加费也相应降低。
燃油附加费=联动额度×旅客计费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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